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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报记者 满宁
通讯员 刘传丽 谭小兵

水产店老板在网上通过暗
语向鱼贩下单，收到订单后，鱼
贩找人连夜下网捕鱼并装车运
输，形成了集捕捞、收购、运
输、销售于一体的跨省非法捕
捞水产品全链条犯罪团伙。日
前，经重庆市渝北区检察院提
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，法
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游
某等 12 名被告人二年七个月至
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，追缴违
法所得 40 余万元。同时，法院
判决 12 名被告人连带承担赔偿
生态修复金 110 余万元，并在
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。

此 案 是 长 江 生 态 检 察 官
制 度 推 行 以 来 ， 重 庆 市 检 察
机 关 一 体 化 办 理 的 一 起 渔 获
物 数 量 最 大 、 犯 罪 链 条 最 长
的 跨 省 非 法 捕 捞 刑 事 附 带 民
事公益诉讼案。

◆罪行暴露◆
2 个 月 非 法 捕 捞 7600

余斤渔获物

清水江，长江上游重要支
流，也是贵州省境内的第二大
江。自 2021 年 1 月长江流域全
面禁渔以来，清水江贵州省天
柱县段被划为十年禁渔区。但
在野生鱼带来的利益下，仍有
人知法犯法。

2020 年 4 月，游某在重庆
市江北区某水产市场开设门市
从事水产销售，杨某是游某的

野 生 鱼 稳 定 货 源 。 到 了 禁 渔
期，游某并未收手，转为暗中
销售渔获物。2021 年 6 月，另
一名水产经营者张某结识杨某
后，也做起了这笔灰色买卖。

“ 杨 哥 ， 我 过 两 天 要 过 来
一 趟 。”“ 杨 老 板 ， 再 来 一 点
货。”……每当游某、张某二
人需要补货时，就通过电话或
社交平台向杨某下单。收到订
单后，杨某等鱼贩寻找熟悉的
渔民连夜“照单捕鱼”，并立
刻装车运出，每辆车的运载量
固定在 400斤左右。

2021 年 5 月 至 7 月 ， 在 明
知清水江贵州省天柱县段被划
为禁渔区的情况下，该团伙以

“ 电 鱼 +网 鱼 ” 的 方 式 非 法 捕
捞，共跨省销售野生鳜鱼等水
产品 7600 余斤，严重破坏当地
渔业资源。

“停车，不许动！”2021 年 7
月，在天柱县一处农庄内，一辆
载有 400 余斤野生鱼的货车正
要驶出，被蹲守已久的重庆市
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民警“堵”
了个正着。随后，重庆、贵州两

地警方多个抓捕小组出击，一
举将该跨省非法捕捞水产品全
链条犯罪团伙一网打尽。

“ 这 个 团 伙 采 取‘ 私 人 定
制’的交易模式，隐蔽性较强，
难发现、难打击。”重庆市渝北
区 检 察 院 承 办 检 察 官 杨 熹 介
绍 。 在 这 个 有 12 名 成 员 的 团
伙中，2 人为当地鱼贩子，负责
联系货源和转售；3 人为当地村
民，接到生意后负责在清水江
中捕鱼；7 人在江北区一水产市
场开店，销售野生鱼。

◆认定罪名◆
精准打击破解办案难题

今年 3 月，重庆市公安局两
江新区分局以涉嫌非法捕捞水
产品罪将 12 名犯罪嫌疑人移送
渝北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“由于每笔交易都是‘私人
定制’，很难发现和认定非法捕
捞行为，完整固定证据链条的
难度很大。”杨熹介绍，对部分
犯罪嫌疑人究竟应定性为非法
捕捞水产品罪还是掩饰、隐瞒

犯罪所得罪，成了该案办理过
程中的一大难题。

据 介 绍 ，非 法 捕 捞 水 产 品
罪与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是
上下游犯罪的关系，后罪的成
立要求上游行为达到犯罪的程
度。但在量刑上，后罪比前罪量
刑更重——掩饰、隐瞒犯罪所
得罪最高可达三年以上，非法
捕捞水产品罪最高三年。

“该犯罪团伙事前共谋，各
成员间按照不同分工，分别实
施捕捞、收购、运输、销售行为，
应当以非法捕捞水产品共同犯
罪定罪处罚。”重庆市检察院第
一分院检察一部主任王云鹏表
示，该院指导渝北区检察院对
手机定位、微信交易记录、微信
聊 天 记 录 等 电 子 证 据 加 以
固定。

◆延伸治理◆
对水产市场及餐饮商

家形成常态监管工作机制

根据最高法、最高检今年
出台的 《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
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问题的解释》 规定，在内陆水
域，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，
在禁渔区、禁渔期或者使用禁
用的工具、方法捕捞水产品，
非法捕捞水产品五百公斤以上

或者价值一万元以上的，应当
认 定 为 刑 法 第 340 条 规 定 的

“情节严重”，以非法捕捞水产
品罪定罪处罚。“这起案件是
重庆首次适用该解释，以渔获
物 的 数 量 和 价 值 入 罪 的 案
件。”王云鹏表示。

今年 4 月，渝北区检察院
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该案提
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，这
个全链条犯罪团伙的 12 名成员
被追究法律责任，为违反长江
十年禁渔规定付出沉重代价。

由于该案的主要销售场所
在江北区某水产品市场，并以
此为中转，流向了其他区县的
餐馆。为延伸案件办理效果，
促进溯源治理，今年 5 月，重
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与江北区
农 业 农 村 委 员 会 通 过 行 政 磋
商，督促行政机关就涉案水产
市场及部分餐饮商家违规销售
野生鱼的情况进行全面整改，
形成常态监管工作机制。

此外，该院长江生态检察
官办公室深入涉案水产市场集
中 开 展 “ 长 江 禁 捕 、 打 非 断
链”普法宣传，通过走访市场
经营商家、播放长江禁渔公益
宣传片、签订长江禁渔承诺书
等方式，引导从业人员守法经
营、规范经营，实现“办理一
案，治理一片”的效果。

每当水产店老板需要补货时，就通过电话或社交平台向杨某下单。收到订单后，杨某等鱼贩便
寻找熟悉的渔民连夜“照单捕鱼”，并立刻装车运出——

水产店“私人定制”渔民“照单下网”

本报讯（记者史隽 通讯员
郑爽 卢艳） “万万不能以电
鱼、毒鱼、炸鱼等方式进行捕捞，
保护生态从我做起。”11 月 3 日，
曾因非法捕捞被查处的沈某变
身生态保护宣传员，在朋友圈宣
传禁渔政策。

今年 6 月，浙江省龙泉市正
处于禁渔期。6 月 23 日晚上，沈
某临时起意想吃夜宵，便向朋
友江某等 4 人提议去电鱼。5 人
一拍即合，随即携带电鱼工具
来到龙泉市安仁镇大丘另张山

岩水域。几人分工合作，通过
电击的方法，半小时内就捕捞
水产品 199 尾。正当他们准备
满载而归时，被公安机关抓获。

沈某等 5 人因涉嫌非法捕
捞水产品罪，被移送龙泉市检
察院审查起诉。检察官经审查
认 为 ，沈 某 等 5 人 主 观 恶 性 不
大，系由侥幸心理导致的违法
犯罪行为，可以考虑通过采取
普法教育等方式，让当事人不
再犯、不想犯。

为此，该院于 9 月 6 日召开

公开听证会，邀请人大代表、政
协委员、人民监督员、公安民警
等参加。会上，听证员一致认
为，沈某等 5 人犯罪的主观恶意
小，可以给他们一次机会，建议
不起诉，同时建议让他们对生
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的损失承担
公益损害赔偿责任，以修复受
损的公共利益，落实谁破坏谁
担责的相关规定。

综 合 案 件 情 况 、当 事 人 认
罪态度和听证员意见，10 月 24
日，龙泉市检察院对沈某等 5 人

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，并在案
发地村委会进行了公开宣告。
同时，经检察院、公安、教育、社
区等有关单位共同研究，责令 5
人在未来三年内，于每年的禁
渔期，定期通过朋友圈、群聊等
社交媒体宣传禁止非法捕捞的
相关法律法规，并每人发放生
态环境保护宣传资料 50份。

对 5 人宣告不起诉后，该院
还向龙泉市上垟镇综合行政执
法队送达了检察意见书，建议依
法对 5 人作出行政处罚，做好刑

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。
此外，针对当事人非法捕

捞水产品导致生态环境资源受
损的行为，根据案件管辖相关
规定，丽水市检察院向该市中
级 法 院 依 法 提 起 民 事 公 益 诉
讼，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。目
前，这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也有
了结果，该院最终和沈某等 5 人
达成调解协议，由沈某等 5 人共
同 支 付 生 态 修 复 费 用 4408.8
元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
用 2000 元。

电鱼者变身禁渔宣传员

本报讯 （记者管莹 通讯员赵锐 张珍） 社区矫正期间本该
遵守监管规定，殷某却多次私自外出，还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旅游动
态。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检察院监督下，社区服刑期间脱管漏管
的殷某被依法收监执行，该院还针对社区矫正监管漏洞发出检察建
议。近日，淮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开展现场回访
时，了解到辖区内司法所均进行了有效整改。

2020 年 9 月，殷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
月，缓刑二年，并处罚金 2 万元。判决生效后，殷某被要求到淮安
区司法局报到并接受社区矫正。

2021 年 10 月，淮安区检察院收到举报信，称殷某在社区矫正
期间多次驾车往返苏州，甚至外出旅游。检察官立即到司法所核实
情况，发现殷某从未请过假，而经过信息化核查，发现他的手机定
位一直在淮安，这引起了检察官的警觉。

于是，检察官对举报信中提供的车牌号进行追踪，发现 2020
年 11 月，该车辆在京沪高速上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，事故认定书
中记录的驾驶员正是殷某。行车轨迹显示该车辆多次在京沪高速上
行驶，但车辆驾驶员总是用遮阳板挡住面部，难以辨认驾驶员身
份。检察官在上百张照片中搜寻，最终发现了驾驶员的露脸照。公
安机关进行人脸比对后，认为该照片与殷某高度相似。此后，检察
官又调取了治安监控，发现苏州某酒店的摄像头抓拍到了殷某的正
脸，成功锁定了殷某驾车往返苏州的证据。

“每次外出，我都避开去司法所报到学习的时间，把信息化核
查手机留在淮安，使用其他手机。”在证据面前，殷某低下了头。

经查，殷某逃避监管累计时间超过一个月，违反了社区矫正相
关规定，性质恶劣、情节严重。今年 7 月 4 日，淮安区检察院依法
对殷某立案审查，同时向该区司法局制发检察意见书，建议依法提
请撤销殷某的缓刑。7 月 20 日，原审法院决定对殷某予以逮捕。7
月 29 日，原审法院下达刑事裁定书，撤销殷某缓刑，执行原判刑
罚。8月 5日，看守所依法对殷某进行收押。

此后，淮安区检察院联合该区司法局开展社区矫正对象集中
警示教育活动，以殷某被收监执行案作为“反面教材”开展以案
释法。检察机关还发出检察建议，督促司法机关采取多种灵活监
管方式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实地查访和随机抽查，避免监管手段单
一化、形式化，堵塞社区矫正监管漏洞，同时加强对乡镇司法所
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培训，提升社区矫正监管质量和实
际效果。

社矫对象竟多次外出旅游
检察机关依法监督 社矫对象被撤销缓刑依法收监

头戴安全帽，火急火燎走进街边的商店，余某多次以自己
没带钱、工地急需香烟和矿泉水等物资为由实施诈骗，涉案财
物共计 5000 余元。近日，湖北省公安县检察院以诈骗罪对余某
提起公诉。

今年 7 月 9 日早上，余某头戴一顶红色安全帽来到公安县斗湖
堤镇某副食店里，自称是旁边工地上施工的工人，需要购买大量的
矿泉水等生活物资，并且要求店老板上午 9 时送到工地上，然后便
离开了。

一个小时后，他再次来到该店，对老板说：“我要招待上面来
的领导，急需两条烟。”老板告诉他，某香烟品质很好，于是余某
拿走了两条香烟，并嘱咐老板将物资送去工地后一起结账。当日 9
时，老板去余某所说的工地后，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

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了一次。今年 7 月 20 日，余某故伎重施
时，被之前被骗的店老板认出，随后报警，民警在现场将其抓获。
9月 22日，该案被移送公安县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“我没有钱买香烟，平时烟瘾比较大，就想到去骗烟。”面对检
察官的讯问，余某说。

经查，2017年 6月至今年 7月，余某虚构自己需要采购大量商品的
事实，取得了商店经营者的信任，之后利用他们不愿意错过大额订单
的心理，以没带钱或是急需香烟、待订单完成后一起结账为借口，共计
作案 13 次，骗得多条香烟。经鉴
定，骗取的香烟价值共计 5640元。

本报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夏
海燕/文 姚雯/漫画

谎称工地有“大单”
取得信任骗香烟

延伸阅读

关于长江生态检察官
根据重庆市检察院印发的 《重庆市检察机关推行长江生

态检察官制度工作方案》，该市三级检察院均设立长江生态检
察官办公室，实行“刑事+公益诉讼+民事+行政”四大检察
一体化集中办案模式，配备长江生态检察官，履行破坏环境
资源犯罪刑事检察、环境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察 （限刑事附
带民事公益诉讼） 和环境资源民事行政检察职能。

日前，法院对游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公开宣判。
本报通讯员周济摄

本报讯（记者于 莹 莹 通
讯员张斌） “我们今后一定吸
取教训，不再非法捕捞，也督促
身边人保护生态环境。”11 月 3
日，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
旗检察院分别对韩某非法捕捞
水产品、张某非法捕捞水产品

两起拟不起诉案件举行公开听
证会，韩某、张某均表示已深刻
吸取教训。

韩 某 和 张 某 本 不 相 识 ，但
均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在
同一场公开听证会上“相遇”。

按照相关规定，今年 5 月 1

日至 7 月 31 日是鄂伦春自治旗
禁渔期，境内所有自然水域均
为禁渔区。6 月 8 日，张某以自家
食用为目的，在禁渔期内来到
甘河吉文段天然水域，用渔网
进行非法捕捞，无渔获物。7 月 4
日，韩某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在

禁渔期来到甘河铁古牙段，使
用禁用的工具非法捕捞水产品
30 余斤。当天，他主动到公安机
关投案自首。

检 察 机 关 经 审 查 认 为 ，张
某、韩某在禁渔期使用禁用的
工具非法捕捞，两人的行为已

触犯法律，由于张某、韩某归案
后能够如实供述，自愿认罪认
罚，可对二人作相对不起诉处
理。

听证会上，承办检察官向听
证员、人民监督员、公安机关侦
查人员代表介绍了案件事实，并
针对案件相关证据、事实认定、
法律适用等内容进行展示和说
明。听证员在全面了解案情的基
础上，经评议一致同意检察机关
对二人作出不起诉处理。

一场公开听证会“评说”两起非法捕捞案


